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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暨 

合伙企业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蓝海国投仅系本次交易的主要出资人之一，根据本次交易投资方的股权

结构，投资方无最终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蓝海国投及公司不会

取得全通教育的控制权，公司的会计处理适用长期投资准则，后续采用权益法核

算，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业绩造成

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存在不能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的风险。 

 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交易存在不能完成的

风险。 

 公司将根据具体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2020 年 2 月 27 日，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海国投”）、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投集团”）与陈炽昌、

林小雅、全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鼎资本”）及中山峰汇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汇资本”）共同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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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蓝海、东投集团拟作为主要出资人共同投资设立合营企业，并由合营企业

作为普通合伙人新设合伙企业（以下称为“合伙企业”或者“投资方”），协

议各方约定由投资方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本、峰

汇资本（以下合称为“转让方”）持有的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全通教育”，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359）

部分股份，首次股份转让比例将不超过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6.8911%。后续若转

让方有意向继续将所持有全通教育的股份转让给投资方，股份转让比例累计将

不超过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18.50%。首次股份转让签署正式协议的同时，转让方

将持有全通教育不超过总股本 16.6089%的表决权委托给投资方，以使得投资方

取得全通教育的控制权。 

合伙企业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文旭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中文旭顺”或“受让方”）系由蓝海国投、南昌金开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东投集团、江西中文东旭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已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南昌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2020 年 9 月 7 日，中文旭顺与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本及峰汇资本共同

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一系列协议，以

现金方式协议受让陈炽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全通教育 43,696,700 股股份

（占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6.89%）。同时，陈炽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全

通教育 105,317,603 股股份（占全通教育总股本的 16.61%）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中文旭顺行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2020 年 2 月 28 日、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4 月 9 日、2020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6 月 13 日、2020 年 7

月 31 日、2020 年 8 月 12 日、2020 年 8 月 29 日、2020 年 9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中文

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9-075）、《中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临 2020-004）和《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补充说明

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05）、《中文传媒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07）、《中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及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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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10）、《中文传媒关

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24）、

《中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为临 2020-026）、《中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37）、《中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

有限合伙企业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40）、《中文传媒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45）、《中

文传媒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暨合伙企业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20-046)。 

二、进展情况 

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蓝海国投的通知，中文旭顺与陈炽昌、林小雅、全鼎资

本及峰汇资本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共同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关于<表决权委托

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委托方）： 

甲方一：陈炽昌 

甲方二：林小雅 

甲方三：全鼎资本 

乙方（受托方）：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文旭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鉴于甲乙双方于 2020 年 9 月 7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陈炽昌、

全鼎资本分别将其持有的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73,430,496 股、31,887,107 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现甲乙双方

就其于 2020 年 9 月 7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第 3.2 条的约定进行变更，

达成以下补充条款，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二）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第 3.2 条的变更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决定将甲乙双方于 2020 年 9 月 7 日签署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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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协议》第 3.2 条的约定进行变更，变更前后的内容如下： 

原条款： 

“3.2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满 2 年后且甲方已归还其对乙方的全部质

押借款本息（如以股份转让款抵偿借款本息的，《股份转让协议》所约定的第二

次股份转让应当完成过户）的前提下，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本协议项下的表

决权委托可以提前到期： 

3.2.1 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标

的公司股份，使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仅依据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即已

成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标准为：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为标

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其合计持股比例超出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

（如有）合计持股及接受表决权委托（如有）比例 6%以上，且乙方及/或乙方

的关联方能够控制标的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半数以上成员）的。 

3.2.2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 

变更后条款： 

“3.2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满 2 年后且甲方已归还其对乙方的全部质

押借款本息（如以股份转让款抵偿借款本息的，《股份转让协议》所约定的第二

次股份转让应当完成过户）的前提下，如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通过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标的公司股份，使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仅依据其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即能够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

权”的标准为：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其合计持股比

例超出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如有）合计持股及接受表决权委

托（如有）比例 6%以上，且乙方及/或乙方的关联方能够控制标的公司董事会、

管理层半数以上成员）的，表决权委托可以提前到期。” 

（三）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按照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变更后

的第 3.2 条的内容执行，不再执行《表决权委托协议》原第 3.2 条的约定。 

（四）本补充协议未进行约定的事宜，仍以甲乙双方于 2020 年 9 月 7 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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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为准。 

（五）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成立并生效。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 蓝海国投仅系本次交易的主要出资人之一，根据本次交易投资方的股权

结构，投资方无最终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蓝海国投及公司不

会取得全通教育的控制权，公司的会计处理适用长期投资准则，后续采用权益

法核算，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业

绩造成重大影响。 

2.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存在不能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的风险。 

3. 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交易存在不能完成的

风险。 

4. 公司将根据具体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0 日 


